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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药店医保管理办法出台，推进统筹
药店利好行业集中 

 
 

 

 

 
 

事件：2021 年 1 月 11 日，医保局发文称，《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

办法》（简称“暂行办法”）已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第 2 次局务会议审议通

过，自 2021 年 2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 

 推进门慢、门特药房开放。办法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可以申

请纳入门诊慢性病、特殊病购药定点机构，相关规定由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

门另行制定。一方面政策进一步推进医保统筹账户接入零售药店渠道，有效

推动院内处方外流，并丰富支付手段；另一方面，有能力申请统筹账户的多

为头部企业，从而对行业头部集中趋势也有促进作用，且有利于药店企业对

接慢性病用药、特殊病用药的生产企业，丰富其供应链。 

 认可电子处方外配处方药。办法规定，定点零售药店可凭定点医疗机构开具

的电子外配处方销售药品，并需要保证处方销售数据真实性和可追踪性，进

一步落实处方药用药安全，加强监管。我们认为电子处方的流转是处方外流

的前提条件，认可零售药店电子处方的流转，将有利于企业与医院之间协同

合作，多角度多层次试点处方外流的有效模式，目前已有梧州等模式相对成

熟，随着处方外流寻找到适合的模式，预计外流速率将面临提速。 

 加强监管，违规连坐制度趋严。办法规定，总部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或

实际控制人违法违规导致连锁零售药店其中一家分支零售药店被解除医保

协议的，其他分支零售药店同时解除医保协议，医保违规解除协议连坐制度

进一步加强，不仅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化、效率化经营，而且将有效淘汰落后

供给，加速行业集中度提升。 

 互联网药店医保相关未有提及。暂行办法删除征求意见稿中有关“互联网药

店、有药品网络销售业务或通过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开展药品网络销

售的零售药店，依托其实体药店申请定点。”的规定，我们认为该规定进一

步确定了医保资质留在线下的现状，互联网药店若想接入医保，需要借用线

下药店的医保资质，未来 O2O 将会是互联网药店的主流形式。手握医保资

质，线下药店仍将是最重要的玩家，互联网药店网售处方药与医保的直接开

通仍需要一定时间，短期内不会到来。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全国布局已成、聚焦优势区域，直营与加盟双轮驱动的老百姓(603883，买

入)；异地扩张能力与精细化管理能力得到双重验证的益丰药房(603939，买

入)；享全国最优经营区位，内生增长与盈利能力双高的大参林(603233，买

入)；建议关注走出云南剑指中国西部版图，成长空间被进一步拓宽的一心

堂(002727，未评级)。 

风险提示 

 带量采购超预期、新冠疫情反复、门店扩张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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